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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林木采伐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规范林地上林木的采伐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

例》《上海市森林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林地上的林木采伐、采挖移植（以

下统称“采伐”）管理。 

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

和城镇林木等的采伐管理，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管理。 

第三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严格实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和

凭证采伐。 

第四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林地上的林木采伐管理与

监督工作；区林业主管部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管理范围内

林地上的林木采伐许可审批及批后监管工作。 

市、区交通、农业农村、水务等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

好林地上的林木采伐管理工作。 

 

第二章  采伐限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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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林地上的林木采伐实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严

格管控年度采伐总量，林木采伐、森林经营抚育等活动应当在核

定采伐限额范围内依法开展。 

第六条 除下列情形外，林地上采伐的林木均纳入采伐限额

管理： 

（一）胸径小于 5厘米的乔木； 

（二）灌木和竹子； 

（三）经依法审批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上的林木； 

（四）依相关规定和本办法有特别规定不需办理采伐许可证

的林木。 

第七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每五年组织编制全市森林年采伐限

额并将指标分解至各区。采伐限额按森林类别、权属、采伐类型

实行分项管理。 

第八条 采伐限额实行五年总额控制和分项限额管理相结

合，各区按分解下达的限额实施采伐。当年采伐限额不足，确需

提前使用下年度采伐限额的，区林业主管部门应报市林业主管部

门批准。 

第九条 森林年采伐限额结余部分，由市林业主管部门结转

统筹使用。 

第十条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森林抚育、科研项目等确需采

伐林木且在本区采伐限额内无法解决的，由市林业主管部门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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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采伐限额结余内统一调剂。 

 

第三章  采伐许可审批 

第十一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在上海市“一网通办”申请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以下简称“采伐证”），并按照采伐证

的规定内容进行采伐。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涉及林木采伐的，采伐

证可与使用林地许可一并办理，并在采伐许可决定书上注明“待

项目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办结后方可实施林木采伐”。核发采伐证

时涉及林木采挖应做好标注。 

第十二条 林地上的林木采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办理

采伐证： 

（一）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以合法取得的宅基

地范围内）的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 

（二）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

程； 

（三）在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苗圃范围内，培育繁殖

的苗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管理； 

（四）林地上的灌木林和灌木型经济果林。 

第十三条 采伐胸径 5 厘米及以上的林木，按株数和蓄积控

制采伐量；采伐胸径 5厘米以下的林木，按面积或株数控制采伐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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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核发采伐证： 

（一）上年度采伐后未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二）上年度发生重大滥伐案件、森林火灾或者林业有害生

物灾害，未采取预防和改进措施； 

（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禁止采伐的其

他情形。 

 

第四章  许可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林地上的林木采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一般

审批流程： 

（一）林木权属为国有； 

（二）森林类别为公益林； 

（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四）单次皆伐单块集中连片的商品林面积 5 亩（含）以上

或蓄积 30立方米（含）以上； 

（五）年度累计申请采伐单块集中连片的商品林面积 150 亩

（含）以上或蓄积 300立方米（含）以上的。 

第十六条 一般审批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需提交林木采伐

申请、采伐范围矢量图、权属证明和伐区调查设计等。涉及林木

采挖的需提供移植方案。 

第十七条 实行商品林小额采伐告知承诺审批。林木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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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申请采伐商品林集中连片面积不超过 5 亩且蓄积不超过 30

立方米，适用告知承诺审批。若年度累计申请采伐商品林面积超

过 150亩或蓄积超过 300立方米，不再受理审批。 

第十八条 适用告知承诺方式审批采伐的，取消伐前查验、

伐区调查设计等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林木所有者凭合法有效的

权属证明材料填写林木采伐申请表，并签署承诺书，即可申请办

理采伐证。 

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需单独办理采伐林木的，申请

人应当按规定提交林地许可文书等佐证材料；林木采伐涉及自然

保护区的，申请人应当按规定提交专项论证材料等佐证材料。 

 

第五章  采伐类型管理 

第二十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

分类施策、科学处置的原则，严格执行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第二十一条 禁止采伐古树名木、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树

木、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采挖后植被难以恢复的林地

上的林木，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采挖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对生态价值较高、具备移植条件的林木，优先

采取采挖移植方式；对存在安全隐患、病虫灾害、无培育保留价

值或不具备移植条件的林木，经科学论证后方可实施采伐。 

第二十三条 公益林采伐类型包括抚育采伐、更新采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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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林改造采伐和其他采伐。单块集中连片林地最大皆伐面积不得

超过 150亩。 

第二十四条 商品林采伐类型包括主伐和其他采伐。除重点

生态区位等特殊区域的商品林外，林木所有者可根据经营目标和

实际情况自主确定采伐类型和主伐年龄。单块集中连片林地最大

皆伐面积不得超过 300亩。 

第二十五条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林木采伐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采伐以下林木，可不受树种、林种、起源、年

龄、坡度、采伐方式、采伐强度、伐后林分郁闭度的限制，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因森林火灾、台风等其他自然灾害受害木清理，确需

采伐的林木； 

（二）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经检测鉴定发生病虫害确需

采伐的林木，涉及检疫性有害生物危害的林木按相关规定处置； 

（三）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法定的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铁路、轨道交通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确需采伐的林

木； 

（四）科研项目以及林地综合效能提升、全域土地整理综合

整治、生态复合单元等项目，确需采伐的林木； 



 
—7—

（五）经依法审核审批建设项目使用的林地上的林木。 

第二十七条 因扑救森林火灾、防洪抢险等紧急情况需要采

伐林木的，可以先采伐、后办证。组织抢险的部门和单位应当自

紧急情况结束之日起 30 日内，将采伐林木的情况报告市级林业

主管部门，区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派员核实并出具核查意见书。 

 

第六章  伐后更新 

第二十八条 除抚育采伐、建设项目占用林地的林木采伐外，

林木采伐完成后，采伐单位或个人须严格按照林业相关规定及审

批确定的更新方案，履行迹地造林更新义务，及时恢复森林植被。 

第二十九条 除抚育采伐、建设项目占用林地的林木采伐外，

采伐单位或个人应当在采伐作业结束后当年或次年内，完成采伐

迹地的植被恢复工作。更新造林的面积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更

新造林应当达到造林技术规程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条 更新作业完成后，权利人及时向所在地林业主管

部门申请验收。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区林业主管部门对林木采伐活动实行伐前、伐

中、伐后全过程监督管理。 

（一）伐前查验。严格落实采伐限额、采伐许可及告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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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开展伐前查验，依法审核采伐范围、方式、规模及更新方

案，严控审批准入。对特殊采伐、林木移植事项，按规定开展科

学论证； 

（二）伐中检查。开展采伐作业动态巡查，核查采伐点位、

面积、蓄积、方式等是否符合许可要求，严查无证采伐、超许可

采伐、违规采挖移植等违法行为； 

（三）伐后监管。采伐作业完成后，开展伐后核查和更新验

收，督促责任主体按期完成植被恢复。对告知承诺制事项开展履

约核查，对虚假承诺、违诺违规的，依法撤销许可、纳入信用监

管，并依规处置。 

第三十二条 发证机关需建立健全林木采伐审批登记、采伐

许可证核发台账制度，定期将林木采伐相关材料、数据等进行汇

总和归档。 

第三十三条 林木采伐限额、审批、监管等纳入林业“一张

图”管理。 

第三十四条 对林地上盗伐、滥伐、非法毁林等违法行为，

各级林业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林木采

伐过程中出现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应依法

给予处理。 

第八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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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